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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3 年第六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

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3

年第六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

券）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3 年第六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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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第六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3 年第六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乡村振兴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对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财政部《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

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

库〔2020〕43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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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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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乡村振兴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3.51亿元，发行期限为 15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目已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取得南京

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溧审批投许〔2022〕59号），批复：同意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

项目立项，该项目位于溧水区石湫街道沙石线（栖凤路－宁高新通道）。项目主

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 DN800 供水主干管长约 7000m、DN1000 供水主干管长约

5000m。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7499.32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

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9号），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

程项目业主为：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经查询，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于 2023 年 4月 14日变更名称为：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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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7871376910 

法定代表人 戴志盛 

注册资本 146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6-6-26 

营业期限 2006-6-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东路 59号 

经营范围 

投资水务产业，投资兴建、经营城市供排水设施及供排

水工程建设；供排水设施维护、运营；水暖器材、五

金、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

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

治理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

治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再生资源销售；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

安装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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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9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区域供水沙石线管道安装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

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已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取得南京市溧

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

审批投许[2021]69号），批复：同意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可研报

告，建设工期约 24 个月。项目单位为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东屏街道办事处。

项目选址：东屏街道白鹿行政村：西南村、胜利村、芦塘；金湖社区：王家山、

后段庄、前段庄、杨村；和平行政村：王岗、夏家边、高塘、喜家边；爱民行政

村：何村、前村、东岗。项目投资及主要建设内容：估算总投资 1999.96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工程主要由污水收集管网、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组成，其中新建

污水管网总长为 26468米，400×400检查井 3995座，700检查井 455座；更换

提升泵 4个，清通提升井 2座，维修提升井 2座，新建提升井 3座、隔油池 28

个，拆除清掏老旧化粪池 1420个；管道疏通 3015m，管道修复 793m，老旧管道

拆除 1632m，老旧检查井拆除 110座，检查井修复方井 70座、圆井 55座，重型

球墨铸铁检查井盖座（标准）Φ700为 14 套；水泥路面破除及恢复 2339㎡，沥

青路面破除及恢复1459㎡，石板路面破除及恢复145㎡；污水设施改造320m/d、

新建 150m/d；铺设植草砖 30m。施工方式为开挖施工或顶管施工，服务范围为 14

个自然村。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可

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69 号），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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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业主为：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东屏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东屏街道办事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东屏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40130895180 

负责人 任地保 

机构类型 机关 

地址 溧水区东屏镇金湖路 88号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升改造

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项

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69号） 

（2）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关于出具溧水区 2021 年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新建及提标改造工作规划意见的复函》 

（3） 南京市溧水区水务局《关于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标改造工程项目设

计变更申请的批复》（溧水务〔2022〕125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东屏街道农村污水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

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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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溧水区 2021 年—2023 年城区和街镇供水老旧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 

1.项目概况 

溧水区2021年—2023年城区和街镇供水老旧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已于2021

年 6月 7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 2021 年—2023 年城区和

街镇供水老旧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169号），

批复：同意溧水区 2021 年—2023 年城区和街镇供水老旧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可

研报告。该项目位于溧水区内。该项目拟改造城区与街镇供水老旧管网及设施，

配套土建、绿化及设备安装等相关附属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 35332.98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 2021 年—2023 年城区和街镇供

水老旧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169号），溧

水区 2021 年—2023 年城区和街镇供水老旧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项目业主为：南

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经查询，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月

14日变更名称为：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7871376910 

法定代表人 戴志盛 

注册资本 146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6-6-26 

营业期限 2006-6-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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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东路 59号 

经营范围 

投资水务产业，投资兴建、经营城市供排水设施及供排

水工程建设；供排水设施维护、运营；水暖器材、五

金、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

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

治理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

治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再生资源销售；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 2021 年—2023 年城

区和街镇供水老旧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

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 2021 年—2023 年城区和街镇

供水老旧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169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 2021 年—2023 年城区和街镇供水老旧管网及

设施改造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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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已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

批局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

（溧审批投许[2020]331 号），批复：同意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可研报告，

建设工期约 36 个月。项目选址：溧水经济技术开发区，自乌刹桥始至柘塘自来

水厂止。项目估算总投资 11757.55 万元。项目建设 DN1000 球墨铸铁管约 7km，

涉及阀门井 235 套、绿化恢复 30000m、道路恢复 4900 ㎡，配套交叉路面破除、

土石方开挖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供水主管网以原管道为基准沿 S204 道路扩

宽方向向东移 5至 7米。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可研报告的

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331号），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

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南京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润科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53294444M 

法定代表人 戴晓昇 

注册资本 15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2-11-07 

营业期限 2012-11-07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团山东路 7号 

经营范围 公用事业投资、建设、运营；供排水设施施工、维护运

营；污水处理；农田水利设施施工；湖泊、河道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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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环卫保洁服务、垃圾分类及清运服务；市政道

路、桥梁涵洞、路灯养护管理；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

工、养护；苗木种植销售；停车场管理；园区燃气、天

然气、蒸汽管道工程施工与维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运

输及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

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可研报告

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331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70000027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S204 供水主管网移位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

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五）恒大金碧天下小区污水管网应急维修工程 

1.项目概况 

恒大金碧天下小区污水管网应急维修工程已于 2021 年 6月 7日取得南京市

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恒大金碧天下小区污水管网应急维修工程项目核准的批

复》（溧审批投许〔2022〕56号），批复：同意恒大金碧天下小区污水管网应急维

修工程项目立项。该项目位于溧水区永阳街道恒大金碧天下小区。该项目拟建设

雨水管道 HDPE管 De200约 400m、HDPE管 De300约 450m、HDPE管 De500约 170m、

模块检查井 D700约 20座、模块检查井 D900约 5座、雨水横管 de160约 100m，

建设污水管道球墨铸铁管 DN200约 1743m、球墨铸铁管 DN300约 2077m、球墨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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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管 DN400约 487m、球墨铸铁管 DN500约 80m、球墨铸铁管 DN600约 1280m，模

块检查井 D700约 250座、模块检查井 D900约 125座、模块检查井 D1100约 52

座、模块检查井 D1300约 10座、截流井约 4座，路面恢复约 2500m²，绿化恢复

约 4000m²。项目计划总投资 1855.84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恒大金碧天下小区污水管网应急维修工

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6号），恒大金碧天下小区污水管网应

急维修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经查询，南京溧水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月 14日变更名称为：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7871376910 

法定代表人 戴志盛 

注册资本 146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6-6-26 

营业期限 2006-6-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东路 59号 

经营范围 

投资水务产业，投资兴建、经营城市供排水设施及供排

水工程建设；供排水设施维护、运营；水暖器材、五

金、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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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

治理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

治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再生资源销售；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恒大金碧天下小区污水管网

应急维修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恒大金碧天下小区污水管网应急维

修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6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恒大金碧天下小区污水管网应急维修工程项目已取得

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六）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雨污水管网新建及周边门面房接户工程 

1.项目概况 

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雨污水管网新建及周边门面房接户工程项目已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

雨污水管网新建及周边门面房接户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

72号），批复：同意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雨污水管网新建及周边门面房接户工

程可研报告，该项目位于溧水区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

模：建设 dell0UPVC雨水立管约 1200m、del60UPVC雨水横管约 1500m、de300HDPE 

雨水主管约 1254m、de400HDPE雨水主管约 1042m、600*600 雨水小方井约 85个、

D700 雨水模块检查井约 45 个、D900 雨水模块检查井约 32 个；建设 del10U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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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立管约 3035m、del60UPVC 污水横管约 4941m、DN300 球墨铸铁污水主管约

4148m、DN400 球墨铸铁污水主管约 2023m、DN500 球墨铸铁污水主管约 372m、

DN600 球墨铸铁污水主管约 155m、de400 污水牵引管约 2500m、600*600 污水小

方井约 695个、D700 污水模块检查井约 120座、D900 污水模块检查井约 156座、

D1100 污水模块检查井约 6座、化粪池约 20个；沥青路面修复约 9634m²、绿化

恢复约 3015m²、混凝土包封约 1643m²。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3492.64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雨污水管网新建

及周边门面房接户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72号），晶桥镇晶

盈路、振兴路雨污水管网新建及周边门面房接户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市溧水区

晶桥镇人民政府。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人民政府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40130894542 

负责人 文博 

机构性质 机关 

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集镇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雨污

水管网新建及周边门面房接户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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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雨污水管网新

建及周边门面房接户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72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雨污水管网新建及周边门面房

接户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七）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南岗河闸站移建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南岗河闸站移建工程项目可研报告于 2021 年 7 月 7

日经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下发《关于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南岗河闸站移建

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218号）。项目计划总投资约为

3997.49万元。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溧水区石湫街道南岗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拆除原石湫坝闸站，移建南岗河闸站（设计流量 20m3s），新建管理用房（闸 J 顶

位置）总建筑面积约 555.44m；南岗河局部河段（桩号 K2+138-K2+356）改线长

约 270m。 

 

2、项目业主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下发《关于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南岗河闸站移建

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218号）文批复：同意南京市溧

水区石湫街道南岗河闸站移建工程项目可研报告。项目单位为：南京石湫科教城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石湫科教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石湫科教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5799750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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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朱兆银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 年 01月 30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01月 30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影视大道 9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园

艺产品种植；花卉种植；草种植；树木种植经营；会议及

展览服务；物业管理；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

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股权投资；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房屋拆迁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南岗

河闸站移建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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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南岗河闸站移

建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218号）； 

（2）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南岗河闸站移

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溧审批综许〔2021〕648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南岗河闸站移建工程项目已取

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八）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庐集镇污水收集工程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庐集镇污水收集工程建设项目已于 2022 年 10月 11日取

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庐集镇污水收集工程建设项

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71号），批复：同意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庐集

镇污水收集工程建设项目立项，项目工期约 6个月。项目建设地点：溧水区永阳

街道东庐集镇。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 DN600 污水管长约 889m、DN400

污水管长约 2523m、DN200截污管长约 12m、污水检查井约 95座、污水截留井约

2 座、钢板桩支护约 375m，路面破除修复约 258m，集镇污水管查漏补缺工程约

2000m。项目总投资为 2400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庐集镇污水收集工程

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71号），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庐集镇污

水收集工程建设项目业主为：江苏永阳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永阳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永阳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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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62624097D 

法定代表人 颜忠钱 

注册资本 150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03-21 

营业期限 2013-03-21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秦淮大道 288号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股权投资；工程管理

服务；土地整治服务；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城市绿化管理；园区管理服务；创业空间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建筑砌块制造；建筑工程用

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专用设备制造

（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庐集镇污

水收集工程建设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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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晶桥镇晶盈路、振兴路雨污水管网新

建及周边门面房接户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72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庐集镇污水收集工程建设项目已取

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九）南京国家农高区白马污水处理厂集镇区配套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水

管网修复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南京国家农高区白马污水处理厂集镇区配套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水管网修

复工程项目于 2022 年 8月 25日经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下发《关于南京国家

农高区白马污水处理厂集镇区配套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项目核

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58号）。本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7285.31万元。项

目建设地点位于溧水区白马污水处理厂集镇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雨

污水管网修复工程，主要包括修复雨水管道约 2735m、污水管道约 1758m；污水

管网建设工程主要包括建设 DN100-150 出户管（UPVC 管）约 26060m、DN200 球

墨铸铁管约 33762m、DN300 球墨铸铁管约 18381m、500*500 污水小方井约 3716

座、污水检查井（模块井）约 5573座。 

 

2、项目业主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下发《关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白马污水处理厂集镇区

配套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

58 号）文批复：同意南京国家农高区白马污水处理厂集镇区配套污水管网建设

及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项目立项。项目单位为：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经查询，南京溧水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月 14日变更名称为：南京溧水

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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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7871376910 

法定代表人 戴志盛 

注册资本 146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6-6-26 

营业期限 2006-6-26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东路 59号 

经营范围 

投资水务产业，投资兴建、经营城市供排水设施及供排

水工程建设；供排水设施维护、运营；水暖器材、五

金、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

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

治理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

治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再生资源销售；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京国家农高区白马污水处

理厂集镇区配套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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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白马污水处理厂集镇区配套

污水管网建设及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2〕

58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国家农高区白马污水处理厂集镇区配套污水管网

建设及雨、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十）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于 2021 年 7月 9日经南京市高淳区行政

审批局下发《关于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

行审建投〔2021〕274号）文批复。本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25249.9万元。项目建

设地点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花奔社区田许自然村。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国

邦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 4.0万 m³d，主要包括：粗格栅及提升泵房、细格栅及曝

气沉砂池、多级 AO 生化池、二沉池、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深床滤池、接触消毒

池、巴氏计量槽、尾水泵房、鼓风机房、总变电所、匀质池、浓缩池、脱水机房、

加药加氯间、进水在线监测室、出水在线监测室、综合楼、门卫室、机修间及配

套尾水管线；出水标准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中的以及 A标准。具体建设方案由规划资源部门审定。 

 

2、项目业主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下发《关于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274号）文批复：同意实施该项目。项

目单位为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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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8580456097W 

法定代表人 成功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1 年 08月 16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08月 16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固城湖北路 9号 1幢 1室 

经营范围 水务建设、投资；水资源开发、利用；河塘湖清淤；污水

处理；污水管道安装和维护；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

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1〕274号）；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82022001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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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动产权证书》（第 320118100005GB00018W00000000号）； 

（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第 320125202302091102号）； 

（5）《南京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审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并

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十一）开发区园区水质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1、项目概况 

开发区园区水质三年行动计划项目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经南京市高淳区行

政审批局下发《关于园区水质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

审建投〔2022〕802号）文批复。本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28888.43万元。项目建设

地点位于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花园大道西片区、双高路以南片区、花园大道东

片区、紫荆大道东片区，共四个区域，全域总面积约 84.3 平方公里。项目建设

内容为新建污水管网及污水泵站、污水管网维修整改、片区雨污分流整改、排口

整治、积淹水改造、束水节点改造、水系连通等。 

 

2、项目业主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下发《关于园区水质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2〕802号）文批复：同意实施该项目。项目单位

为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高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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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5013102364X 

负责人 杨时平 

类型 机关 

注册地址 南京市高淳区新区古檀大道 1号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开发区园区水质三年行动计

划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如下：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园区水质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高行审建投〔2022〕802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开发区园区水质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

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 2个区共 11个乡村振兴发债项目，项目总

投资额为 136,058.19万元，其中：其他资本金 59,958.19万元，拟使用专项债

76,100.00万元，其中已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36,000.00万元，本次拟使用债券募

集资金 35,100.00万元，下期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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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项目中收益为污水处理费收益、自来水收益及政府性基金收入资金等产

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营收

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乡村振兴专项债券项目污水处理费收益、自来水收益

及政府性基金收入资金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雨花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147040496700 的《营业执照》，

于 1999 年 3月 5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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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

业务。会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已通过年检。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

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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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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